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永靖县塔坪灌区灾后重建工程（7度区）
行业

类别

灌区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永靖县塔坪电力提灌管理所

项目

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文

号及时间

批复机关：永靖县水土保持管理局

文号：永可备〔2024〕027号

时间：2024年 8月 19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4年 4月 1日~2024年 11月 30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甘肃卓远安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主体设计）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承诺制项目，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永靖县赛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监理单位 中泰正运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技术服务单位
甘肃智通凯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甘肃省水利厅关于

印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实

施意见》的通知（甘水水保发〔2017〕381号）及《水利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

水保〔2018〕13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知》（办水保〔2020〕160号）和《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的规定，永靖县塔坪

电力提灌管理所于 2025年 2月 3日在永靖县主持召开了永靖县塔坪灌

区灾后重建工程（7度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

设单位永靖县塔坪电力提灌管理所、方案编制单位甘肃卓远安全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永靖县赛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中

泰正运集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单位甘肃智通凯瑞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邀请的省级水土保持专家库专家，会

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前，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

取了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施工单位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编制单

位的汇报，经质询、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必要性：甘肃省积石山县发生 6.2级地震，永靖县境内

震感强烈，受灾严重，项目区塔坪灌区离震中较近，震损较为严重。



经调查，此次地震对塔坪一级泵站、二级泵站、四级泵站、二级干渠

隧洞段和三级干渠隧洞段造成了严重损坏。为恢复受损水利设施的灌

溉功能，确保受灾区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转，恢复灾区群众的基本用水

保障，同时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灾后重建指示，通过以工代赈方式，

高质量的完成塔坪灌区灾后重建工程。在提高输水能力的同时，保障

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

地理位置：本项目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王台镇塔坪

村 ，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03°00'49.14"-103°01'35.84" ， 北 纬

35°48'19.04"-35°49'38.18"。

建设内容：本项目修复缆车式一级泵站 1座，安装泵车 1台，更

换机电设备 3台套（其中灌溉机组 2台套、人饮机组 1台套）；维修

加固二级泵站 1座及其更换机电设备 2台套，改建 DN400二级泵站压

力钢管 1.78km；拆除重建四级泵站 1座，更换机电设备 4台套（其中

大坪片区机组 2台套、小坪片区机组 2台套），更换大坪四级干钢管

DN400长 0.27km，大坪五级支钢管 DN300长 0.62km，大坪六级支钢

管 DN300长 0.32km，大坪七级支钢管 DN75长 1.76km，小坪支钢管

DN250长 0.30km，新建出水池 3座，YKYJ-50输电线路长 30m；维修

加固管理站管理房面积 336m²，仓库面积 262.40m²，恢复厂区硬化面

积 820m²，设立分控中心 1处。

地貌类型：塔坪灌区位于黄河左岸 V、VI级阶地上、阶地前缘现

为刘家峡水电站库区末端；阶地面宽阔平坦，无大的起伏变化，阶面

向下游倾斜，倾角小于 5°，阶面后缘为山梁地带，上覆巨厚的黄土



层。总体而言，灌区地形主要以平坦的黄河阶地为主。海拔高程位于

1802m至 2110m之间。

气候类型/气象要素：工程区位于永靖县塔坪村，地处中纬度，深

居内陆，属温带半干旱气候。降水较少，年内分配不均，般集中在 5

月至 9月，雨量集中、强度较大，易造成山洪灾害。四季分明，光照

充足，气候温和，冬季干冷，夏季炎热，干旱、冰雹、暴雨是本地区

的主要灾害性天气。根据永靖地面气象站（1985~2021年）多年观测

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9.8℃,最冷月份为 1月，平均气温-4.7℃,极端

最低气温-20.1℃（发生于 2008年 1月 30日），最热月份 7月，平均

气温 21.9℃,极端最高气温 40.7℃（发生于 2000年 7月 24日），多年

平均降水量 275.6m，主要集中在 6~9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71.8%；日

最大降水量 43.6m（发生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多年平均蒸发量

1562.2mm；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58%；春季多风，多年平均风速 1m/s，

最大风速 15.3m/s（发生于 1985年 2月 4日），相应风向 NNE；冬季

最大积雪深度 5cm，最大冻土深度 102cm；年日照时数 2455.5h，无霜

期为 192天左右。

土壤类型：项目区大部分土壤为黄绵土。土层深厚，表面土层平

均厚度在 0.5-3m之间，土壤颗粒较粗，结构差，粘结性不好，抗蚀性

差。本次占地类型为水利设施用地、耕地（旱地）、裸地，对占用的

耕地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剥离为管道敷设时临时占用耕地，剥离面积

为 0.51hm2，剥离厚度 30cm，剥离土方量为 1530m3。

植被：项目所在区域植被类型属荒漠草原植被类型，因干旱、长



期的水土流失和人为活动影响，天然植被稀疏，植被群落单一。黄土

沟壑阳坡地带植被主要生长有本氏针茅、小白蒿、猪毛蒿、猪毛菜等

牧草；阴坡植被相对阳坡较多，以短柄草、冰草、乳白香、早熟禾为

主。人工种植的乔木主要以杨、柳、榆、槐、臭椿为主，灌木树种有

柠条、红柳、毛刺等，人工种草主要为苜蓿。人工林多为退耕还林和

生态治理项目营造的红柳、柠条、刺槐、侧柏、油松等，项目区林草

覆盖率为 3%左右。

土壤容许流失量及背景值：根据项目区地形地貌、土壤植被、降

水等自然状况以及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调查，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

级标准》（SL190—2007）中侵蚀强度分级，结合《甘肃省水土保持公

报（2022年）》、《甘肃省水土保持区划》，以及《甘肃省水土流失

防治规划》中的“甘肃省土壤侵蚀强度分级图”等资料，针对项目区

域的地形、地貌、降雨、土壤、植被等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的特性及预

测区域土壤受扰动情况，结合现场调查，确定项目区水土流失以水力

侵蚀为主，综合分析确定土壤侵蚀程度属于轻度，土壤侵蚀模数背景

值为 2800t/（km2·a）。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第

188号），项目区属甘青宁黄土丘陵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

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的公告》（甘政发[2016]59号），项目区属黄河干流省级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根据《关于划定临夏州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的公告》（2022年 1月 21日），项目区属黄河干流东北部山区水土

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项目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1000t/（km2·a）。

防治标准等级：根据水利部办公厅文件《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

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项目区所在永靖县属甘青宁

黄土丘陵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依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划

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甘政发[2016]59

号），王台镇属于黄河干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规

定，项目区位于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机构确定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且不能避让的，应执行一级标准。本项目属于黄河干

流东北部山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应执行一级

标准值。

防治目标：最终确定到设计水平年修正后的防治目标值为：水土

流失治理度 90%、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2%、表土保护率

90%、林草植被恢复率 92%、林草覆盖率 6%。

工程占地：本项目征占地为泵站及附属建筑物工程区、管道作业

带工程区、施工便道区，经统计，本项目共计占地 0.79hm2，其中永久

占地 0.03hm2，临时占地 0.76hm2，占地类型为水利设施用地、耕地、

裸地。

土石方量：主体设计工程建设土石方挖方总量 4800m3，填方总量



4800m3，无借弃方。拆除砼 128m3破碎加工后用于填筑道路坑洼地带。

土石方调运符合节点适宜、时序可行、运距合理。

工程投资：项目总投资 84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64.93万元。

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债资金及省级配套资金解决，其中：水土保持总投

资 11.82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4.88万元，植物措施费 0.37万元，

临时措施费 1.00万元，独立费用 4.43万元，基本预备费 0.03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1.11万元（申请免征）。

工期：本项目于 2024年 4月底完成施工准备，于 2024年 5月正式

开工，于 2024年 11月底完工，施工工期 8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4年 8月 19日，永靖县水土保持管理局以永可备〔2024〕027

号文件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对工程建设总体要求如下：。

1、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2、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北黄土高原区建设类一级

标准。

3、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0.79hm2。

4、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0%，土壤流

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2%，表土保护率 90%，林草植被恢复率

92%，林草覆盖率 6%。

5、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结论。

6、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分区和各分区布设的水土保持措



施。

7、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

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管理办法（2023年水利部第 53号令）的要求，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的项目，可以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8、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11.82万元。其中水土保持补

偿费应征收 1.11万元。根据《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水利厅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关

于印发<甘肃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甘财税[2023]19

号）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本项目属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同

意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三）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为补报方案，工程建设过程中，基本没有发生设计变更。

（四）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由于《水保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量少、建

设内容简单且大部分措施均为主体工程设计措施，工程后续设计过程

中未开展施工图设计。在实际施工中将水保防治措施纳入到主体工程

建设管理中，未进行水土保持单项初步设计和批复。

（五）水土保持措施及投资完成情况

建设单位永靖县塔坪电力提灌管理所委托甘肃智通凯瑞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接受任务后，设施验收单位进

行了细致的现场查勘，查阅了施工记录，在此基础上，按照《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知》（办水保

〔2020〕160号）要求完成了《永靖县塔坪灌区灾后重建工程（7度区）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1、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1）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

泵站及附属建筑物工程区

①工程措施

排水沟：排水沟总长 20m，已实施完毕。

土地整治：整治面积 0.01hm2，整治后硬化处理，已实施完毕。

②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土方防护采用密目网 100m2，已实施完毕。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①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剥离厚度 30cm，累积剥离方量 1530m3。剥离表土主

要用于有后期耕地复垦，表土回覆方量 1530m3，已实施完毕。

土地整治：管道作业带工程区累计土地平整面积 0.66hm2，已实

施完毕。

表土回覆：对整治后的耕地进行表土回覆，回覆面积为 0.51hm2，

已实施完毕。

②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撒播草籽绿化，绿化面积为 0.03hm2，已实施完毕。

③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管线支墩建设期间开挖两侧堆土进行密目网临时苫

盖，累计苫盖面积 300m2，已实施完毕。

临时排水沟：临时堆土区设置 300m排水沟，随着填方结束，排

水沟相应回填，已实施完毕。

洒水降尘：施工期共需洒水量 323.4m3，已实施完毕。

施工便道区

①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累计土地平整面积 0.10hm2，已实施完毕。

②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草籽绿化 0.02hm2，已实施完毕。

③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设置临时排水沟 20m，已实施完毕。

洒水降尘：：施工期共需洒水量 21m3，已实施完毕。

2）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

泵站及附属建筑物工程区

①工程措施

排水沟：20m，土地整治：0.01hm2，均已实施完毕。

②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100m2，已实施完毕。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①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1530m3，表土回覆：1530m3，土地整治：0.66hm2，



均已实施完毕。

②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绿化面积为 0.03hm2，已实施完毕。

③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300m2，临时排水沟：300m，洒水降尘：323.4m3，

均已实施完毕。

施工便道区

①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0.10hm2，已实施完毕。

②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草籽绿化 0.02hm2，已实施完毕。

③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20m，洒水降尘：21m3，均已实施完毕。

2、土石方完成情况：

主体设计工程建设土石方挖方总量 4800m3，填方总量 4800m3，

无借弃方。

3、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投资：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11.82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费 4.88万元，植物措施费 0.37万元，临时措施费 1.00

万元，独立费用 4.43 万元，基本预备费 0.03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11万元（申请免征）。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10.71 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费 4.88万元，植物措施费 0.37万元，临时措施费 1.00

万元，独立费用 4.43万元，基本预备费 0.03万元，免征水土保持补偿

费。

4、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方案批复的指标值全部实现。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96.20%，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3，渣土防护率达 96.00%，表土保护率达 95.00%，

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96.15%，林草覆盖率达 6.3%。验收实际值均达到

了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值。治理后减少水土流失量为 24.86t。（详见

附表）

（六）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

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

等文件，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实行承诺制管理，且实行承诺制或者

备案制管理的项目，只需要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不开展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结合本项目建设规模，本工程没有开展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

（七）水土保持监理情况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

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凡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

的项目，应当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

理，其中，征占地面积在 2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20万立



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征

占地面积在 20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200万立方米以上的

项目，应当由具有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任

务”。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由主体监理代监，因此没有单独

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八）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估采用查阅施工记录、自检报告、完工验收

报告、工程验收鉴定书等资料，结合现场检查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现

场检查采取全面检查和抽查相结合的办法。水土保持工程按照《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和《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的要求，开展质量评定工作。

（1）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本工

程项目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三级。工程质量评定主

要是以单元工程评定为基础的，其评定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合格

三级。施工质量评定过程中，单元工程检验由施工单位全检、建设单

位抽检。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本工

程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土地整治工程、防洪排导工程、临时防护工

程、植被恢复工程等 4类单位工程，7类分部工程和 41个单元工程。

（2）各防治区工程质量评定

本次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质量评定采用查阅竣工资料、现场抽查

的方法，对工程质量进行评估。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检验和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包括主要原材

料的检验记录、施工单位“三检”资料、建设单位组织的分部工程竣

工验收资料等。经施工单位自评，建设单位认定，4 类单位工程，7

类分部工程和 41个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合格率达 100%。

（3）总体质量评价

根据主体工程质量评定结果和施工月报、工作总结报告，对照已

完成签认的工程量清单和质量监督报告等，结合现场调查和查阅施工

记录及有关质量评定技术文件，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要求，参考主体工程质量评定的有

关规定和《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对项目已

实施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质量等级评定，工程质量等级全部为

合格。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土保持质量保

证体系。同时，把好原材料关，合理调整施工工艺和工序，加强巡视

检查、质量监控；控制中间产品，对施工的各项工序、隐蔽工程工作

程序进行控制，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有效的保证了工程质量。本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使用材料质量合格，项目各建设区域布设的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整体上基本达到了控制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的要求，符合国

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工程质量总

体合格，基本具备竣工验收的条件。

（九）公众满意度调查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向项目建设区周围群众进行民意调



查，目的在于了解该项目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及民众

的反响。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区周围群众多数认为本项目对促进当地

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工程

建设中林草植被建设也比较好。

（十）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及主要结论

2025年 2月 3日，我公司编制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经核

定，建设单位已基本按照《永靖县塔坪灌区灾后重建工程（7度区）

水保方案》设计完成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

各类扰动区域基本得到了治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

制。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管理维护责任主体明确，水土保持专

项投资落实到位，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安全可靠、质量合格，水土保持

工程总体质量达到合格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符合开发建设类项目的防

治标准，具备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条件，已达到经批准的水土保持

方案的防治要求。

（十一）验收结论

本项目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完成了《永靖县塔坪灌区灾后重建工程（7度区）

水保方案》设计的防治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水

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

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运行期间管理维护责任得到落实，

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十二）后续管护要求



验收组要求做好以下水土保持工作：

（1）加强对现有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保障其功能正常发挥；

（2）加强项目区运行期间的巡查工作，若发生新的水土流失现象，

建设单位须及时处理。

（十三）附表附件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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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投资情况对照表

7.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统计表

8.水保治理后减少土壤流失量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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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对比表

序号 防治分区 占地性质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 实际发生 变化情况

占地面积（hm2） 占地面积（hm2） 占地面积（hm2）

1 泵站及附属建筑物工程区 永久占地 0.03 0.03 0

2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临时占地

0.66 0.66 0

3 施工便道区 0.1 0.1 0

合计 0.79 0.79 0

备注：“+”代表增加，“-”代表减少



附表 2：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对照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防治措施 单位 设计量 完成量 增减情况

泵站及附属

建筑物工程

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01 0.01 0

排水沟 m 20 20 0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m2 100 100 0

管道作业带

工程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m3 1530 1530 0

表土回覆 m3 1530 1530 0

土地整治 hm2 0.66 0.66 0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03 0.03 0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m3 323.4 323.4 0

临时苫盖 m2 100 100 0

临时排水沟 m 300 300 0

施工便道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10 0.10 0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02 0.02 0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m3 21 21 0

临时排水沟 m 20 20 0

备注：“+”代表增加，“-”代表减少



附表 3：水保方案报告表中设计的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m3

序号 分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土石方 土石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1） 泵站及附属建筑物工程区 400 400 0 0 0 无弃方

（2）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4200 4200 0 0 0 无弃方

（3） 施工便道区 200 200 0 0 0 无弃方

合计 4800 4800 0 0



附表 4：实际发生的土石方平衡 单位：m3

序号 分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土石方 土石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1） 泵站及附属建筑物工程区 400 400 0 0 0 无弃方

（2）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4200 4200 0 0 0 无弃方

（3） 施工便道区 200 200 0 0 0 无弃方

合计 4800 4800 0 0



附表 5：实际发生的表土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m3

序号 位置区域 剥离面积（hm2） 厚度（m） 开挖土方（m3） 覆土面积（hm2） 厚度（m） 填方（m3）

1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0.51 0.3 1530 0.51 0.3 1530

2 合计 0.51 0.3 1530 0.51 0.3 1530



附表 6： 水土保持投资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批复投

资

实际发生投

资
增减情况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4.88 4.88 0.00

1 泵站及附属建筑物工程区 0.03 0.03 0.00

2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4.83 4.83 0.00

3 施工便道区 0.01 0.01 0.00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0.37 0.37 0.00

1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0.22 0.22 0.00

2 施工便道区 0.15 0.15 0.00

第三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1.00 1.00 0.00

1 泵站及附属建筑物工程区 0.04 0.04 0.00

2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0.91 0.91 0.00

3 施工便道区 0.05 0.05 0.00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4.43 4.43 0.00

1 建设管理费 0.02 0.02 0.00

2 科研勘测设计费 0 0 0.00

3 水土保持监理费 2.95 2.95 0.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0 0 0.0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1.46 1.46 0.00

一至四部分之和 10.68 10.68 0.00

基本预备费 0.03 0.03 0.00

水土保持补偿费 1.11 0.00 -1.11

水保措施总投资合计 11.82 10.71 -1.11



附表 7：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统计表

评估指标 目标值 评估依据 单位 数值 治理效果值 结果

水土流失治理度（%） 90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建设区水

土流失总面积

hm2 0.76
96.20 达标

hm2 0.79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土壤流失

量

t/(km2·a) 1000
1.13 达标

t/(km2·a) 878

渣土防护率（%） 92 实际拦渣量/弃渣总量
m3 4608

96 达标
m3 4800

表土保护率（%） 90
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表土的数量/

可剥离表土的数量

m3 1454
95 达标

m3 1530

林草植被恢复率（%） 92
林草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植被面

积

hm2 0.050
96.15 达标

hm2 0.052

林草覆盖率（%） 6 林草植被面积/项目占地总面积
hm2 0.050

6.3 达标
hm2 0.79



附表 8 水保治理后减少土壤流失量测算表

预测时段 预测单元 预测面积 预测时间
治理后土壤侵蚀

模数（t/km2·a）

土壤流失量（t）
减少流失

量（t）扰动后 治理后

施工期

泵站及附属建筑物工程区 0.03 1 3900 4.7 3.5 1.2

管道作业带工程区 0.66 1 3855 79.07 58.15 20.92

施工便道区 0.1 1 3200 7.07 4.33 2.74

小计 0.79 90.84 65.98 24.86



附件 1.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





附图 1.验收照片

水渠入口现状 泵站现状

管道现状 管道现状

泵站现状 临时堆土区现状

灌渠现状 管理所现状



附图 2.公示图片





黄河边儿
指示批注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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